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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6次定期大會法規委員會 

第 2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

日期：114 年 12 月 9 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18 分 

地點：本會 3樓法規委員會會議室 

出席：黃柏霖議員、陳麗珍議員、林義迪議員、黃秋媖議員、 

      吳利成議員、簡煥宗議員、黃文益議員、湯詠瑜議員、 

      白喬茵議員 

列席： 

  議員—陳明澤議員 

  市政府—法制局局長王世芳、工務局局長楊欽富、工務局建築

管理處處長沈崑章、海洋局副局長羅長安、農業局副局

長梁銘憲、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第三課課長林崇斌、工務

局法制秘書余佩君、法制局法規二科余吉祥、海洋局代

理股長邱盈守、農業局股長鄭光泰 

  本會—專門委員賴梵秦、專員巫孟庭、助理員陳昭寧 

主席：黃召集人柏霖 

紀錄：巫孟庭 

討論事項：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主席宣告開會。 

二、確認本會第 4 屆第 6 次定期大會法規委員會第 1 次分組審

查會議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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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法規提案審查 

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審查 

案號 類別 
主辦 

單位 
案  由 

委員會 

審查意見 
備註 

1 法規 工務局 

請審議「高雄市營建工程

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

例」修正草案。 

1.本案修正

通過。 

2.第 23 條、

第 53 條：

送大會公

決。 

湯詠瑜議員、

黃秋媖議員、

黃文益議員全

案 保 留 發 言

權。 

參、其他： 

主席黃召集人柏霖於下午 5 時 45 分提：擬延長開會時間至本

案全部審查完畢，再行散會，請同意案。（無異議通過)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6時 33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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